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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五期） 

 

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

“长联科技”“公司”)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上市。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莞证券”）

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(2020 年

修订)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

以及《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之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

情况报告如下: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东莞证券作为长联科技的辅导机构，指派王辉、姚根发、杨

娜、何流闻、潘迢、郭志洲、徐瑞敏、唐少奇共八名辅导人员，

具体负责长联科技的辅导工作。上述辅导人员符合《证券发行上

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规定的资格要求，具备有关法律、会计或

证券保荐承销等必备的专业知识技能，其中王辉、姚根发和杨娜

具有担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承销工作项目负责人的经验，且

上述三人以及何流闻均为保荐代表人。本期辅导人员未发生变更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本期辅导的期间为 2021年 9月 16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。

在此期间，东莞证券辅导人员通过组织个别答疑、问题诊断与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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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咨询以及督促整改等方式开展辅导及规范工作。东莞证券辅导

人员通过与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交流沟通，就近期

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向公司提出整改意见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1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布置辅导工作任务，与接受辅导的人

员讨论辅导计划与实施方案。 

2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督促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相关的法规

知识学习，确信接受辅导的人员理解境内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则，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、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

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。 

3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与公司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等高级

管理人员进行及时沟通，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，督促辅导对象按

照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促进接受辅导的人员增强

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。 

4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核查辅导对象在公司设立、股权设置

和转让、增资扩股等方面是否合法、有效，产权关系是否明晰，

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。 

5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督促辅导对象实现独立运营，做到业

务、资产、人员、财务、机构独立完整，主营业务突出，形成核

心竞争力。 

6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核查辅导对象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

商标、专利、土地、房屋等的法律权属问题。 

7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督促辅导对象规范与控股股东及其他

关联方的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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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

决策和控制制度，形成有效的财务、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

度。 

9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

管理体系，杜绝会计虚假。 

10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督促辅导对象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

标和未来发展计划，并制定可行的募股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

的规划。 

11、东莞证券辅导人员对辅导对象是否达到发行 A 股并上市

的条件进行综合评估，协助公司开展首次公开发行的准备工作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在前期辅导工作备案报告中，辅导机构已提出公司房产的相

关租赁合同均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。长联科技已于 2021 年

5 月份完成了办公地点的搬迁，由东莞市寮步镇小坑村工业区松

沙路边搬迁至东莞市寮步镇石大路段寮步段 733 号 1 栋，并办理

了租赁备案，原办公地点已不再使用。目前，长联科技主要生产、

办公地点的租赁合同已完成了备案，仍存在少数办事处尚未办理

租赁合同备案，辅导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租赁合同备案的相关事

宜，督促公司尽快整改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受到上游原材料上涨的影响，2021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有所

下降，预计 2022 年将会有所好转，但是未来经营仍存在不确定

性，辅导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业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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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、财务会计管理制度

等内部控制制度，但部分内部控制细节尚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进

一步的完善。辅导人员将会同会计师持续督促公司进行整改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辅导人员为王辉、姚根发、杨娜、何流闻、潘迢、

郭志洲、徐瑞敏、唐少奇，在《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

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》所述辅导

方案的基础上，辅导人员将在下一阶段重点落实： 

（1）继续通过现场尽职调查等方式，对长联科技法律、财

务及业务方面进行更为深入、全面地梳理，协助长联科技开展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的准备工作。 

（2）持续督促辅导对象对财务、业务以及合法合规性等方

面的规范运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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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关于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五期）之辅导机构

签章页） 

 

本期辅导人员签名： 

辅导人员 

 

     

王  辉  姚根发  杨  娜 

 

 

 
    

何流闻  潘  迢  郭志洲 

 

 
     

 徐瑞敏  唐少奇   

 

 

 

 

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签章） 

年   月  日 

 


